犯罪心理學
(Criminal Psychology)
Spring 2026
授課教師：賴擁連
上課時間：每週三上午10:10 -12:00
上課教室：教育一館 601 室
教師研究室：教育一館514室
辦公室時間：每周三上午9:10至10:00 (或另約時間)
辦公室電話：05-2720411 分機 36325
電子信箱: YXL005@gmail.com或 crmlyl@ccu.edu.tw

教學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以心理學視角理解犯罪行為，建立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分析能力。學生將學習犯罪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與發展脈絡，掌握人格偏差、精神疾病、社會壓力與團體動力等影響犯罪的心理因素，並能以系統化框架解釋犯罪行為的形成。課程設計強調案例研討，透過國內外真實案例分析，學生將練習運用心理學理論剖析不同犯罪者的行為特徵與心理反應，並思考司法體系中的介入與矯正策略。此過程有助於培養批判思考與獨立分析能力。同時，學生將接觸犯罪心理學常用的研究方法，理解質性與量化工具的運用，並能評估研究結果的有效性與限制，為未來研究奠定基礎。最終，本課程期望學生能在學習中培養社會責任感，理解犯罪心理學與社會安全、司法公正及人權保障的密切關聯，並能在未來專業領域中提出具建設性的犯罪防治與矯正建議。

上課教材：
楊士隆 (2025)。犯罪心理學(第十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楊士隆(2025)。圖解犯罪心理學(第三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大淵憲一、戴伸峰(2012)。犯罪心理學。雙葉書廊。
其他額外的補充教材與PPT將發佈在E-course 2平台。

出席規定：
原則上每位同學每週都應該出席上課，但每位學生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例如生病或有緊急事故)缺席3次，我希望您在缺席那堂課的上課前發個email或簡訊通知我以便掌握人數。但是，如果您無正當理由選擇錯過考試日期，您的考試成績將為零分。此外，進入教室的同學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是不得提前離開教室。此外，如果學生希望對任何考試的成績有疑義時，必須在您注意收到分數之日起的三個上班日內用email的方式向我提出異議。除因故缺席外，缺席次數超過允許次數的3次以上的話，每缺席一次將扣您的課程出席與參與成績的20%。此外，本堂課期盼學生能夠課堂參與、發表己見，因此，學生應盡可能先準備好討論每堂課的閱讀作業。

補考政策：
學生原則上沒有補考的機會，但如果能有相關證明足證確實無法參加考試，例如醫療就醫證明或有重大緊急狀況證明，不在此限。若有前述醫療就醫或緊急情況下，如果可以，盡早於考試日期前通知我。如果同意補考，將在學期結束前尋覓一適切時間進行補考。

手機、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遵守原則：
上課期間，所有通訊方式或一般可能產生噪音設備應關閉或調成靜音模式。如果您遇到緊急情況或您因為辦公室相關業務所需，請在課程開始前告知我。如果您出於任何原因必須撥打或接聽電話，請離開教室進行接聽。本原則規範之用意在於保障班上那些想來上課、學習與討論的學生之一種尊重。但出於學習之目的，您可以使用前揭電子設備來搜尋、檢查和確認一些上課所提及之資訊。此外，課堂上盡可能勿使用電子設備聊天。

學術倫理：
本課程期望學生在課堂上的學術表現都能保持完全誠實和正直。任何學術表現或作業階段倘有發生不誠實情況，將予以相關紀律處分(例如課程成績的減損以及移交相關學倫會)。學生容易觸犯之學倫問題，本大學及其官方代表可以針對被指控任何形式的學術不誠實的學生提起相關處分之程序。學生容易觸及的學倫事件，包括個別的或集體的作弊、欺瞞、剽竊和濫用教材(例如複印整本教材)等。

使用生成式AI：
本課程學生可以使用生成式 AI工具，但應遵守學術誠信的原則，不應出現抄襲及作弊之行為，且遵守課程教師之規定。同學在課程綱要規定範圍之內，於各種課程中的學習作業及成果產出，建議考慮以下幾項原則：
一、課程學習
(一)重點歸納：可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分析文章內容並整理重點，獲取關鍵資訊與摘要。
(二) 激發創意：可利用生成式 AI 工具，提供多元角度與觀點的內容，激發創意亮點。
二、作業報告
(一)報告架構：可利用作業或報告等相關主題提出指令，透過生成式AI 工具初步產生內容架構，並重新檢視修正其合宜性與正確性。
(二) 內容改寫：內容初稿可利用生成式AI 協助修改與擴充，但需要針對內容改寫其文字，調整成適當的內容並注意修辭的適切性，以確保報告品質。
三、學生若於作業或報告中使用生成式 AI，應清楚標註使用範圍及 AI 扮演的角色。

成績評量：
本課程成績評量分以下三種，第一種為課堂出席與參與發言，老師會根據課程內容向同學提問，請同學發言，此一部分佔20%。其次，本課程有一次期中考試，老師會以設計20題簡答題的方式測驗學生，測驗題目的範圍在教科書與期中考前每堂課的ppt中，此一占比為40%。期末為口頭發表(presentation)，針對本學期所教授的精神疾病與犯罪類型，選擇某一個實際案例，進行口頭發表。所有修課同學自己找尋夥伴，組成5組，每組4位同學，並選一位小組長，於期中考週將小組長以及小組成員寄給老師。小組成員需針對欲報告的主題進行四大領域的準備內容：1.案例發生的經過與問題之描述、2.運用適切的心理學理論/精神疾患類型解釋該案例發生的成因、3.國外針對此一案例的刑罰制裁或治療處遇作為(法規與實務運作)以及4.未來針對此一案例政策建議，並分配小組成員負責撰寫、統整，並於期末最後一週依照老師的編排順序進行每組20分鐘的口頭報告，此一占比為50%。
綜上所述，本課程的成績評量方式如下：
課程出席與參與：       20分
期中考(簡答題)：        30分
期末報告(分組口頭報告)：50分
合計                   100分



授課進度
(請注意，此時間表是暫定的，授課進度會因為內容多寡而有所調整)
	週次
	日期
	授課進度

	1
	2/25
	課程介紹與教師介紹/犯罪心理學的意涵與發展

	2
	3/4
	犯罪心理學相關理論

	3
	3/11
	思覺失調症與犯罪

	4
	3/18
	情緒異常與犯罪

	5
	3/25
	反社會人格與犯罪

	6
	4/1
	智能不足與犯罪

	7
	4/8
	放假一天(補運動會活動)

	8
	4/15
	藥物濫用與犯罪心理

	9
	4/22
	期中考試

	10
	4/29
	詐欺犯罪與犯罪/被害心理

	11
	5/6
	殺人犯罪與犯罪/被害心理

	12
	5/13
	性攻擊、病態行為與犯罪

	13
	5/20
	本系國際研討會，停課

	14
	5/27
	審判心理學

	15
	6/3
	拘禁心理學/再犯風險評估

	16
	6/10
	期末報告



2

